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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編號「主國

1、主國 2、主興 3、主犁 1、主犁 2」等 5案」及「臺北市信

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號 「細德 2、細國

1、細犁 2、細興 1」等 4案暨修訂相關管制規定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7時整 

二、地點：黎忠區民活動中心（會議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391巷 16號 2樓） 

三、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立立專門委員    紀錄：廖偉慈 

四、出席單位：（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今天來參加「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公開展

覽說明會，信義通檢自 107 年辦理公開展覽，並經過市都委會、內政部

都委會審議通過，本次係就審議過程中超出原本公開展覽部分，辦理第

二次公開展覽。今天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主要是考量都市計畫變更將會

影響民眾權益，所以依法應向民眾舉辦說明會，稍後我們會針對本次公

開展覽之計畫內容詳細說明，如果各位對本次公展計畫內容有任何意見，

都歡迎登記發言，或是在公開展覽期間(111年 6月 2日自 7月 1日)以書

面意見的方式，透過網路、郵寄或傳真提供給市府，後續在都委會審議

過程中，也會邀請陳情人到場聆聽或發言，再次謝謝大家今天出席，以

下由規劃單位進行簡報。 

六、業務單位簡報：（略） 

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各位市民朋友晚安，本次說明會目的是針對信義區通盤檢討案超出

原本 107 年公開展覽之部分，向各位說明，並蒐集、聽取大家的意見。

有關方才報告的計畫內容若有不清楚或是不瞭解的都可以發問，或是有

陳情意見也歡迎提出。因為今天出席人數非常的多，為了讓各位都能表

達意見，建議至後方的發言登記區登記並依序發言，原則上一個人發言

時間為 3 分鐘，等登記發言之市民朋友發言完，再由市府統一回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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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開放由現場民眾舉手發言。 

 八、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民眾 1 

請教一下，有關犁和段，若持有的土地面積比較小，沒

有達到市府規定的申請條件，是否有其他申請辦理的方式？ 

都市發展局說明： 

黎忠里附近保護區可申請變更為住宅區基地面積不得小

於 5,000 平方公尺，且須回饋基地總面積之 45%公共設施用

地，雖然剛開始土地整合有困難度，但考量建築配置設計及

回饋 45%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故訂定最小基地規模應至少達

5,000平方公尺。若個案基地有特殊情形，難以符合 5,000平

方公尺之規模，建議可檢具相關說明資料向市都委會提出陳

情訴求。 

（二）民眾 2 

各位長官、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主犁 1的住戶，我針

對這次的方案有幾個建議與抗議： 

1. 請問今天出席的住戶是否有主犁 1 的鄉親，請舉手讓我

看一下。都發局讓住戶在 6月 2日至 7月 1日期間上網

閱覽所有的資料，這是都發局平時應該做的業務，但是

對於我們住戶而言，沒有那個美國時間去網站自行查閱

資料，涉及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權益，卻還要我們自己

上網看資料。 

2. 今天的會議，我是在上個星期透過鄰近住戶的告知，才

知道有這場會議，為何主犁 1 的住戶很多人都沒有收到

開會通知單，請問原因何在? 

3. 另外， 108 年 9 月 19 號第 755 次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議決議，要擴大原本主犁 1 的保護區變更為公園預定

地。我剛剛看這份資料，裡面有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的，

我們的保護區居然是變更為公園預定地?請問都發局的

長官是否有去瞭解主犁 1 的情況? 主犁 1 的住戶在這裡

居住了不只幾十年，而是住了好幾代，我的阿嬤是清末

明初初生的，我們的房子從 20幾年前就破爛不堪，也沒

辦法修繕，現在都發局突然要變更保護區為公園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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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這些住戶情何以堪? 讓我們這些幾代居住在這裡

的住民怎麼辦?主犁 1的住戶們，難道我們是信義區的次

等公民嗎?為何工業區可以變更為住宅區，我們保護區卻

要變更為公園?難道我們就該死嗎？難道我們就一定要

被迫搬遷嗎？我再次聲明，我們主犁 1 的居民並不是信

義區的次等公民，謝謝！ 

（三）民眾 3 

我想報告的跟剛剛那位（民眾 2）先生一樣，我們世居幾

代都在這塊土地上，我看這次的圖面很多地方都有開放變更

為其他分區，那請問為什麼我們世居的土地，為何會被劃定

為公園預定地，是否可以請長官說明一下。 

都市發展局說明： 

1. 原 107年公展變更範圍係殯葬處辦理大安第 6公墓內之

公墓用地遷葬範圍，然考量該墓區遷葬後將綠化作公園

使用，故在第一次公展之後，經市府清查墓區北側保護

區多為公有土地，故納入屬公有土地部分，併同調整變

更為公園用地，另南側與第 2 種住宅區中間之細長型保

護區在變更後屬零星保護區，為利整體規劃，亦併同納

入變更範圍。如位屬變更範圍邊界部分土地，建議提供

地號向本局同仁確認是否在變更範圍內。 

2. 本次寄發公展說明會開會通知單對象，係各變更範圍內

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並依據地政單位提供地籍資料內

載明之土地所有權人地址寄發，若住戶沒有收到開會通

知單可能係非持有土地、持有土地非屬變更範圍，或是

地籍資料載明之地址與現居通訊地址不同。 

（四）民眾 4 

有關黎忠里附近保護區申請開發許可，依現在計畫規定

要經過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才可以申請，而且有規定時

間是 8 年內，但有些土地持有的人非常多，比如其中一筆土

地有 50位所有權人，但有些地主已往生或是找不到人，那這

種情形要怎麼處理？如果少一個人蓋章還能申請嗎?  

都市發展局說明： 

市府考量申請開發許可須捐贈 45%土地作公共設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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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涉及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故現行計畫規定應取得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若實務整合上有困難或是個別基地

有特殊情形，建議可檢具相關資料向市都委會陳情說明，由

都委會再予討論。 

（五）民眾 5 

原先都市計畫公布的主犁 1範圍只有中間大安 6號公墓

要變更為公園用地，這次新公布的方案是連同附近的保護區

都擴大變更為公園用地，現在我們主犁 1 的住戶覺得有問題

的是，我們已經在這裡住了好幾代，現在都發局的都市計畫

規劃變更為公園用地，但也沒有向住戶說明後續會進行什麼

動作? 如果變更成公園用地，在座主犁 1 各位鄉親現在居住

的房子是否會面臨拆遷或是變成怎樣的情形? 都發局也都沒

有詳細說明後續，我們最大的困惑是若變更為公園用地後，

下一步進行拆遷後，那現在居住在這裡的民眾該怎麼辦? 希

望大家將心比心，我們都在這裡住了好幾代，我相信這邊許

多鄉親長輩們也都是幾代幾代在這邊住，現在突然就要變更

為公園用地，會不會下一步像大安森林公園一樣，說拆就拆? 

希望都發局能給個明確答覆，謝謝。 

（六）民眾 2第 2次發言 

1. 各位住戶我這邊再補充一點，可能很多住戶不清楚，依

規定都市計畫 5年要檢討一次，如果這次我們主犁 1變

更為公園預定地，我們住戶也被強制拆遷了，那 5 年之

後都發局再檢討一次，會不會因為官商勾結又變更為建

地？那我們這些住戶被強制拆遷該情何以堪？我想請都

發局的官員站在我們百姓的立場想。 

2. 另外，公墓用地變更為公園大概有 1.7公頃，換算坪數大

概約 5,100 多坪，現在如果要強制徵收我們的保護區土

地 1.6公頃，大概約 4,800多坪，請問我們有需要上萬坪

的公園嗎？不需要吧！所以坦白講，我今天合理的懷疑

是不是主犁 1 有侵占到都發局的土地，被都發局知道了

原來我們這裡土地這麼大，所以全部強制徵收？希望住

戶們可以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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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說明： 

若私有建築物住戶認為本次市有地變更為公園用地會影

響您的權益，或是認為此處沒有劃設公園的必要，都歡迎填

寫書面陳情意見，載明陳情位置及陳情意見向市府提出陳情，

市府會就變更範圍內土地、建物產權再進行一次盤點，並找

相關單位再檢討變更為公園用地必要性後，將相關資料提供

給都委會併同審議。 

（七）新仁里吳建德里長 

長官好，各位鄉親晚安，我是新仁里里長，據我所知，

本里在本次通檢案有 2 個案件，有許多里民朋友今天也一起

出席，我們的案子自 106年掛件到現在，今天可以進來討論，

我們里民其實都很期待、也很興奮。但我想跟各位長官表達

的是，今天開這個會議現場太亂了，其實都發局權責很大，

發個公文、蓋個章、簽個許可，都會影響到住戶蓋房子的權

益，難道與民眾溝通只能透過這種朝拜的方式跟民眾討論

嗎？如果議題這麼發散？我就覺得為什麼沒有區公所的角

色？你們都發局來到地方，要把全信義區都收攏在這裡討論，

為何本次會議沒有區公所的角色？現場站的人比坐的還多，

會議現場很混亂，若能請信義區公所或信義分局的警察同仁

協助出席管理秩序，至少現場溝通討論氣氛也會改善。另外

每個案子應該都要做到事前溝通、部屬，若每個案子都有事

先整理、探討過，那民眾也比較能知道到底是要討論什麼、

問什麼。接觸民眾沒有這麼簡單，不是依法開完說明會就沒

事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5 年才進行一次，對我們來說非常

的重要，我們也很期待參與，但是主犁 1 的案子這麼亂，我

知道他住戶們有怨氣，但市府應該先跟他們溝通才對，而不

是把所有人都叫過來卻在現場聽你們吵架，這樣沒有意義，

建議都發局後續到地方開會可以做好事前溝通跟準備。最後，

本里的兩個案子，希望都能秉公處理，里民都很希望案子能

過，謝謝！ 

都市發展局說明： 

謝謝里長的意見，這次會議因為疫情的關係只能借到這

個場地，相關議題涉及各位住戶的權益，有意見或是問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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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出討論。 

（八）民眾 6 

有關黎忠里保護區開發許可條件，是不可能拿到全部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的，每塊地的所有權人那麼多，沒有建商能

夠拿到全部的同意書，是不是能討論用持分的方式處理？ 

都市發展局說明： 

因申請開發許可須捐贈土地，涉及全部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故現行計畫規定應取得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若實務

整合上有困難，建議可檢具相關資料或建議作法向市都委會

提出陳情，由都委會再予討論。 

九、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內各位的發言皆有紀錄，後續會提供給都委會作審議參考，

各位民眾如果還有任何意見，歡迎至後方索取陳情意見表，或是透過網

路、郵寄書面意見等方式，提供陳情意見給都發局或是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細部計畫的陳情意見將提供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主要計畫

的陳情意見將提供給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填寫紙本意見請

務必填寫通訊地址或是聯絡方式，以利通知陳情民眾召開審議會議之日

期及地點，讓陳情民眾可到場旁聽、登記發言。另外，會場後方設有諮

詢櫃台，也歡迎各位民眾向都發局同仁諮詢。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到場參

加說明會，謝謝。 

十、散會（下午 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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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說明會照片 

  

  

  

  
 


